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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华菱钢铁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932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18 

 

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2014 年 3 月 29 日，某媒体发布《华菱钢铁乱象：子公司疑涉财务操纵 利

益输送暗道隐现》一文，其中涉及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

（“华菱衡钢”）的不实报道，主要内容摘录如下： 

1、“接到湖南衡阳市民刘琴芳举报，公司及华菱衡钢屡次包庇涉及私分公共

财产及受贿的民企衡阳鸿基建设工程公司（“鸿基公司”）法定代表人屈地林，鸿

基公司及屈地林与华菱衡钢相关高管利益勾连颇深„„” 

2、“在华菱衡钢，内外勾连利益链条、关联交易成本失控等乱象远未根除：

从原华菱衡钢剥离后成立的鸿基公司、鸿鑫公司等公司，或正沦为向华菱衡钢相

关高管输送利益的隐秘暗道”，“华菱衡钢在建设 50 分厂近 10000 ㎡的钢构厂房

时，屈地林通过旗下鸿基钢构公司，在未经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，以 1700 元/

㎡的价格拿下这一工程，而彼时同类工程市场价不过 800 元/㎡左右„„” 

3、“据多名华菱衡钢内部人士透露，公司为粉饰财报曾大肆进行财务操纵，

通过少计废钢等原材料使用量、虚增原材料及产成品价值，设备折旧递延计提、

税收利息调节等多种方式，使得潜亏巨大的衡钢实现账面盈利„„” 

4、“钢管控股是华菱钢铁当时追求政绩的产物„„当时钢管控股的目标是要

进行国际国内扩张„„随着李效伟去职，新管理层很快将钢管控股这个壳公司弃

之一边„„”，“华菱衡钢„„制管系统则切割为两部分，分属华菱涟钢和华菱连

轧管„„” 

5、“华菱钢铁偏好经销模式，除了零售市场需要依赖经销商外，更重要的原

因是很多经销商都与公司高管关系‘铁杆’„„华菱的经销商多是在公司关系深

厚的人，而有些高管也乐于与经销商利益共享，大量利润进了经销商和这些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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腰包，公司怎能不亏„„” 

 

二、澄清说明 

公司认为该报道不属实，特澄清如下： 

1、鸿基公司目前系一家民营企业，2006 年起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“华菱集团”）、本公司及子公司华菱衡钢不存在任何资产或

股权关系，华菱衡钢不存在包庇鸿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，其高管不存在与鸿

基公司利益勾连的行为。据公司了解，湖南衡阳市民刘琴芳举报反应的问题实质

是其与鸿基公司之间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。刘琴芳为主张其个人权利，通过网络、

媒体进行宣传或举报，但与公司及子公司有关的内容与事实不符。2014 年 1 月

华菱衡钢已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，当地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。 

2、鸿基公司、鸿鑫公司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，鸿基公司与华菱衡钢的交易

不是关联交易，华菱衡钢不存在内外利益勾连、关联交易成本失控的问题。经查

证，华菱衡钢与鸿基公司关于建设 50 分厂钢构厂房的工程实际结算价格为

687.17 元/㎡，比当时同类工程市场价 800 元/㎡低 14%，而非报道所称“1700 元

/㎡”。 

3、公司坚持依法合规经营，不存在粉饰财报、操纵财务行为。公司独立董

事对此事高度关注，将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专项核查，以维护全体股东尤

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4、湖南华菱钢管控股有限公司（“钢管控股”）的成立目的是作为华菱衡钢

与华菱集团下属子公司江苏锡钢集团有限公司（“锡钢集团”）钢管业务重组的

平台。2011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拟同时将所持有的钢管业务子公司的股权增资注

入钢管控股，以实现钢管业务整合，但由于公司董事会否决了该重组方案，重组

一事暂被搁置。钢管控股并非报道所称“追求政绩的产物”。湖南华菱涟源钢铁

有限公司（“华菱涟钢”）为公司地处湖南省娄底市的另一家子公司，报道所称

“华菱衡钢制管系统分属华菱涟钢和华菱连轧管”是明显错误。 

5、钢铁产品采用经销模式是行业通常的做法。华菱衡钢的产品中 80%以上

为油气用管和高压锅炉管，需要根据终端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定制，华菱衡钢多采

取直销模式，以便直面终端客户。华菱衡钢产品的海外销售通过代理商进行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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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国际惯例。公司高管不存在与经销商之间利益输送、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经过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审计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。 

2、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，非常珍惜自己的声誉，注重社会责任的担当。

对于任何以个人目的要挟公司、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行为，以及任何虚

构事实、散布误导性消息、损害公司形象的行为，公司将保留追究相关当事人责

任的权利。 

3、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。 

4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

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 

 

 

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

